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浦东新区沪东新村街道雨污混接普查和整治工作普查阶段项目
2.项目背景：
2024年3月5日，浦东新区人民政府下发了关于发布《浦东新区雨污混接普查和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浦总河长令〔2024〕1号），文件指出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决策部署，坚决执行上海市2023年第1号总河长令要求，积极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全面推进浦东新区雨污混接普查和整治工作。
《浦东新区雨污混接普查和整治工作方案》，提出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着力化解防汛泵站排水污染、自排区域雨污混接发现难等突出问题和主要矛盾，持续改善城镇人居环境，按照市河长办、市水务局下发的《上海市雨污混接普查和整治工作方案》、《关于做好雨污混接普查和整治前期准备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文件精神，结合历年机关事业单位、住宅小区雨污混接整治成果等相关工作开展情况，制定浦东新区雨污混接普查和整治工作方案。
普查对象为排水用户，包括向公共排水设施排放雨污水的企事业单位、住宅小区和个体工商户等所有排水用户。
主要工作内容为完成排水分区划分、排水用户清单建立、雨污混接分类普查（包括企事业单位、住宅小区、沿街商铺等）、分区评估和达标验收。
3.普查范围：上海市浦东新区沪东新村街道全覆盖
4.普查对象：沪东新村街道内排水用户，包括向公共排水设施排放雨污水的企事业单位、住宅小区和个体工商户等所有排水用户。
5.普查技术规范：雨污混接普查、整治、核验、评估、达标验收以及长效管理的具体工作要求，按照《上海市雨污混接普查和整治技术导引》及《浦东新区雨污混接普查和整治工作方案》执行。
6.基本信息：沪东新村街道面积为5.4km2，本次普查范围内共有排水户953户（根据区里提供的底数清单初步确定排水户数量），其中住宅小区58个。沪东新村街道内涉及排水分区4个，均为强排区。
二、主要工作内容
1.资料收集及清单建立：
（1）基于现有排水用户清单，调查并形成排水用户四至范围图，填写排水用户信息表，查漏补缺形成全覆盖的排水用户清单。
（2）参照排水规划，按照《上海市雨污混接普查和整治技术导引》的规定进行排水分区划分，形成清单，建立排水分区档案并将成果入库。
（3）收集属地住宅小区内部排水设施竣工资料，录入排水行业数据库，对无竣工资料或竣工资料不符合要求的住宅小区内部排水设施进行测绘。
2.现场普查：结合排水用户清单进行现场普查，进行全覆盖排水用户出口核查，形成混接排查问题清单。对排水户出门井增设二维码，便于成果核验、长效监管等。将混接清单上报至街道，对属于沪东街道职责范围的，由街道负责落实整改，属于区相关职能部门职责范围的，移交至区级相关职能部门负责。
3.小区管网数据生成、成果核验、雨污混接普查报告编制。
三、实施要求
1.排水分区划分
按照《上海市雨污混接普查和整治技术导引》分流制雨水强排地区参照区级雨水规划和详细层级规划，按照实际排查情况确定现状排水分区边界。
2.排水用户清单建立
根据《浦东新区雨污混接普查和整治工作方案》要求，应对街道内排水户进行全覆盖排查并按要求完成信息录入，收集排水用户基本信息应包括：用户名称、地址、营业执照信息、排水（污）许可证（如有）、四至范围、水量信息（水费单等）、排水设施等，建立排水拓扑关系，完成排水用户清单建立。排水户出门井信息增设二维码标识，每个出门井应单独编号，安装二维码及激活，并记录接管数量、管底深度（地面至接户管底）、水面深度（地面至水面）等。井盖二维码安装与激活要求如下：
（1）现场开井人员进行扫码绑定出门井，验证出门井信息后即激活。
（2）二维码应安装在井正面合适部位，稳妥醒目且不易碾压；安装应采用免钉胶、结构胶（非硅胶），后续结合二次开井，在结构胶干透后（通常24h），再次涂刷透明聚脲防水胶，硬化后形成玻璃质保护层。
3.雨污混接普查
对一级排水户雨污水出门井进行开井目视检查，并采用水质检测措施进行辅助判断，排查雨污混接。判断存在混接情况的出门井及排水户应进行记录，形成普查混接问题清单。核查要求参考《上海市雨污混接普查和整治技术导引》执行。
4.其它
（1）排水户全覆盖现场排查，涉及企事业单位、住宅小区等应尽量提前进行沟通，与了解现场管线情况的养护工作人员配合开井，确保录入信息准确性。沿街商铺排查时，应与店内工作人员保持合理沟通，避免产生矛盾。如遇不配合情况，应及时联系街道管理人员进行协助，不可发生冲突。
（2）现场开井时应注意来往车辆及周边情况，做好自身安全保障措施，开井后根据导则进行井内水流情况观察即可，不可下井。
5.采购人提供的设计基础资料
（1）小区雨污管线竣工图纸、排水用户清单等
（2）普查需求（普查任务书）
四、付款方式
本项目采用分期支付的方式，分三期支付合同款项。
1.合同签订完成，资料收集及清单初步建立且财政资金到位后，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40%的合同金额；
2.现场普查外业工作完成且财政资金到位后，向成交供应商支付40%的合同金额；
3.排水用户清单建立完成，雨污混接普查报告编制等工作完成，采购人进行项目验收且财政资金到位后，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剩余的合同金额，作为项目清算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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